查 询 授 权 书
（小型、微型企业首次银行贷款专用）

            银行：
我单位因申请小型、微型企业首次银行贷款，愿意接受财政部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相关财务信息纳入“企业财务会计数据信息管理平台”集中管理，供贷款银行查询。


（公  章）
年    月    日


注：1．本授权书由企业填写并加盖公章，一式四份。分别由企业、商业银行、企业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区县财政部门（简称“区县财政”）和市财会中心各持一份。
2. 企业填妥本授权书后，自留一份。由企业将应由商业银行、区县财政和市财会中心持有的三份递交商业银行。
3. 商业银行在向区县财政提出审计申请时，自留一份。由商业银行将应由区县财政和市财会中心持有的二份递交区县财政。
4. 区县财政在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后，自留一份，另一份由区县财政递交市财会中心。
附件2：

             区（县）财政局：
经初审，                          为首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我行有贷款意向，需进一步核实其财务信息状况，请贵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服务。                                                 
联系人：           电话：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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